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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有利于缓解无偿无限期带来的宅基地超占乱占和闲置问题。肥城市柳林村将农村宅

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农村“三资清理”相结合，积极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界定农户资格权，摸清

宅基地利用状况，制定宅基地有偿使用标准，规范宅基地有偿收益使用，取得显化宅基地财产价值、促

进宅基地集约高效利用和拓宽村集体收益渠道等成效。但也存在宅基地有偿使用标准单一、使用费标准

偏低、部分宅基地利用率较低以及个别农户不交超标费等问题。结合当前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和实践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实行差别化有偿使用、制定合理的有偿使用标准；鼓励闲置宅基地退出及流转；制定

惩处及保障措施，推进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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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id use of rural homesteads is beneficial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s of over-occupation and 
idleness of homesteads caused by unpaid indefinite periods. Liulin Village in Feicheng City com-
bines the reform of the “three-rights separation” of rural homesteads and the rural “three-capital 
cleanup”, actively explores the paid use of homesteads, defines the qualification rights of farmers, 
finds out the use condition of homesteads, and formulates standards for the paid use of the rural 
housing land, regulates the use of paid income from homesteads, and achieves achievements such 
as manifesting the property value of homesteads, promoting the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use of ho-
mesteads, and broadening village collective income channel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single paid-use standard for homesteads, the low standard of user fees, the low utiliza-
tion rate of some homesteads, and the non-payment of excessive fees by individual farmers. Com-
bining with the current policies and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homestead system reform, we 
propose to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paid use and formulate reasonable standards for paid use; 
encourage the withdrawal and transfer of idle homesteads; formulate penalties and safeguards to 
promote the reform process of the paid use of homest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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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以“集体所有、成员取得、一户一宅、无偿使用”为典型特征，在满足农民基

本居住需求、维持农村社会稳定方面作用斐然。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因宅基地成员无偿分配和使用导致

一户多宅和超标占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或定居等原因，农村宅基地和房屋闲置浪费严重[1]，乡村衰败

落后。因此，现有农村宅基地制度已不适应乡村发展需要，必须进行改革。2015 年起国家试点进行农村

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超标宅基地和一户多宅有偿使用。2018 年 2 月国家提出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

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和超标宅基地、一户多宅有偿使用等。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农村宅基地闲置、超标问题突出。2018 年 6 月，山东省印发《关于开展农村宅基地

“三权分置”试点促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超标闲置宅基地有偿使

用，显化宅基地资产价值，倒逼农户退出超占宅基地[2]，提升农户节约土地意识，盘活农村闲置建设用

地，从而促进乡村振兴。 
2019 年农村绿皮书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农村宅基地闲置程度平均为 10.7% [3]。现行宅基地无偿分配

和占有的制度安排，弊端凸显，宅基地有偿使用改革具有必要性[4]。随着宅基地制度改革不断推进，有

学者以改革试点进行案例研究，如李川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评价泸县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政策实施

效果[5]。也有学者针对宅基地有偿使用改革中暴露的问题，从提升基层管理能力[2]、规范有偿使用费[6]、
构建有偿使用动力机制[7]、引入收益分享机制[8]、建立补偿机制[9]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2018 年国家

提出实施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以来，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宅基地有偿使用规范及实现路径等方面，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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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欢基于宅基地“三权分置”各项权能落实和村民利益保障，构建宅基地有偿使用的村民自治路径[10]；
杨雅婷从法理角度构建有偿使用改革体系[11]；陈红霞提出建立兼顾市场资源配置和乡村治理的有偿使用

路径[12]；高圣平从宅基地取得、使用、退出等各个环节规范宅基地有偿使用实施路径[13]。目前许多地

区正进行宅基地有偿使用改革，各地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其实施路径也不同，需加强经验总结，并

进一步探索。 
肥城市作为山东省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结合农村资金、资源、资产“三资清理”，

全面摸清农村宅基地利用情况，积极探索超标宅基地和一户多宅有偿使用，显化宅基地财产价值，盘活

闲散土地，促进乡村振兴。本文以肥城市边院镇柳林村为例，分析其在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方面的做法、

取得的效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2. 柳林村概况 

肥城市边院镇位于泰山南麓、汶水北岸，总面积 120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0.14 万亩，辖 80 个行政

村，总人口 8.4 万人。2017 年，全镇实现财政收入 2.29 亿元，农民可支配收入 17,138 元。边院镇土壤肥

沃、水源充足，依靠农业种植优势，形成了“有机菜、干鲜果、良种、畜禽”四大特色经济产业带。先

后荣获国家重点镇、泰安市农业产业化工作先进单位、泰安市新农村建设先进单位，入选“2019 年度全

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和 2020 年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名单。 
柳林村位于边院镇东部约 5 公里，普通平原村，全村耕地面积 3862 亩，村庄 732 亩，是边院镇最大

的行政村。全村共 930 户，2960 余人，常住 2000 人。部分家庭在泰安、肥城和边院镇购买了楼房。柳

林村是有名的有机蔬菜村，规模达 3000 亩，种植有机菜花、有机土豆、有机菠菜等。全村蔬菜大户 12
个，采取订单农业，收入较稳定。 

3. 柳林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探索  

柳林村自 2006 年即对超标宅基地、一户多宅实行有偿使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以来，柳

林村结合肥城市农村“三资清理”，积极从界定农户资格权、摸清宅基地利用状况、制定有偿使用标准、

规范有偿使用费等方面进行宅基地有偿使用探索。 

3.1. 界定农户宅基地“资格权” 

宅基地资格权是宅基地分配、有偿使用和补偿的基础。要保证实施标准化的“一户一宅”，必须对

农户“资格权”、“户”进行明确界定。肥城市印发的《肥城市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认定指导意见(试行)》
明确了成员资格权的概念、认定原则、条件、程序等。柳林村依据肥城市文件，结合本村实际情况，规

定“户”指公安部门颁发的户口簿登记的全部家庭成员，明确宅基地资格权是农户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拥有的特有居住保障权利。明确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籍农村户口为认定原则，以一户只能在一

处享有宅基地资格权为认定标准，以实事求是处置长期生活居住于集体经济组织且另无所居等特殊人员

为认定补充，科学、稳妥认定农户宅基地资格权。 

3.2. 摸清宅基地利用状况 

在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权”身份进行界定后，柳林村村集体结合农村“三资清理”工作，丈

量村庄各农户宅基地实际面积，摸清宅基地规模与利用状况。据调查统计，柳林村共有宅基地 1044 处，

最大面积 721 m2，最小 64 m2，户间差异较大，平均 254 m2/处，超平原村户均宅基地 200 m2 的标准。其

中，一宅超标 241 处，一户两宅 43 处，一户三宅及以上 4 处，还有 6 处无本村户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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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Utilization types of rural homestead in Liulin village 
表 1. 柳林村农村宅基地利用类型 

一宅超标 一户两宅 一户多宅 无户有宅 

处数 占比 处数 占比 处数 占比 处数 占比 

241 23.08 43 4.12 4 0.38 6 0.57 

3.3. 制定宅基地有偿使用标准 

柳林村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确定宅基地面积和有偿使用标准。柳林村 1972 年制定了村庄规划，宅基

地标准面积为 260 m2。尊重历史，柳林村确定本村宅基地面积标准为 260 m2，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宅基

地分配延续“初次无偿”、“一户一宅”、“面积限定”原则。超过标准面积的宅基地有偿使用。自 2006
年起，考虑村民经济承受力、节约集约利用意识，柳林村对超标准占用面积按照每年 0.3 元/m2 的标准收

取有偿使用费，一次交清 3 年；2010 年开始，宅基地有偿使用费标准提高至 0.5 元/m2；2013 年再次提高

至 0.8 元/m2，一次交清 20 年有偿使用费，目前标准提高至 1 元/m2。 

3.4. 规范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利用 

柳林村做好宅基地有偿使用费收取的基础上，建立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和村规民约，设立公开管理账

目，规范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的利用，接受村民监督。将宅基地有偿使用费交至村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

经济组织将其纳入村集体收益统一管理，按照“取之于户，用之于村，使用得当”的原则，统筹用于旧

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维修等村庄公益事业。 

4. 柳林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改革的成效分析 

柳林村通过实施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较好的发挥了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促进集体增收等作用，取

得了较好成效。 

4.1. 促进宅基地集约高效利用 

柳林村通过实施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改革，彻底改变了过去农户宅基地无偿无限期使用的观念，改

善了过去由于宅基地管理不力导致的宅基地未批先建、批少占多、建新不拆旧等现象。通过宅基地改革、

有偿使用，实现了宅基地集体所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强化了村民对宅基地“一户一宅”制度、宅基

地为村集体资产等的认识，并促进宅基地公平、集约、高效使用。 

4.2. 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 

村集体作为改革的实施主体，通过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制度，核实资格权和使用权，实行宅基地

有偿使用，有效拓宽了集体增收路径，解决了“无钱办事”的难题。柳林村通过实施有偿使用改革共清

查落实一户多宅、超标宅基地 135 处，村集体年增收 2.7 万元。经民主协商、集体决策，对应拆未拆的

住宅，村集体以每处 390 元价格与村民签订三年合同，每三年一签，村集体增收 5 万元。持续推进集体

建设用地利用使用改革，2018 年，村集体以“三资”清理为契机，以每处 2400 元的价格与群众签订 10
年合同，年集体收入 31.2 万元。 

5. 柳林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存在的问题 

5.1. 宅基地有偿使用费标准无差异 

柳林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费标准无差异，不分一户两宅、还是一户三宅，超标 50 m2、还是 20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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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村有 2 处宅基地超过 700 m2，严重超过村标准和省标准。柳林村宅基地有偿使用主要针对 3 种情形：

一是不同程度的超占部分，二是一户多宅，三是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继承或其他原因占有和使用宅

基地。同一个标准收费不能对严重超标的农户起到惩罚作用，不能更好地促进节约集约利用宅基地、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 

5.2. 宅基地有偿使用费标准偏低 

调研发现，理想中的“倒逼”退出机制并未很好形成，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偿使用费标准低，2006 年

柳林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费标准为 0.3 元/m2，按 5%还原利率计算，宅基地价格仅为 6 元/m2。即使目前 1
元/㎡的收费标准，宅基地价格也仅相当于 20 元/m2。而当地农用地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90 元/m2，农用地

租金 880 元/亩/年，合 1.32 元/m2，也远高于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和价格。宅基地有偿使用标准低，其资产

价值未能充分体现和实现。 

5.3. 部分宅基地利用率较低 

“空心村”现象是当前广大农村的突出问题，闲置的宅基地和房屋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柳林

村共 2960 余人，常住 2000 人，近 1000 人常年外地(泰安以外)打工，农民离开农村后通常不会主动退还

宅基地，其家中的宅基地闲置。还有部分农户在边院镇、肥城市和泰安市购买了楼房，原使用人搬离后

无人利用导致宅基地利用率较低。 

5.4. 个别农户不交超标费 

个别农户因经济条件较差等原因没有能力缴纳超占费用。也有个别群众法制观念单薄，认识不到位，

片面认为土地是集体的，我建房就变成我的，拒绝缴纳超占使用费。此外，农村集体对农民宅基地管理

的政策效力层次低，制约手段不足。在改革过程中，村集体顾忌村民之间的利益和情感关系，本着“尽

量不得罪人”的心理顾虑进行管理，对村民耗费积蓄建造的房屋不愿强制拆除。对违法建房等问题既受

情感约束，又没有强制手段和合理的经济制裁，助长了违法占地不交超标费的不良现象。 

6. 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改进建议  

宅基地有偿使用是落实“一户一宅”制度、显化宅基地资产价值、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手

段。针对柳林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存在的问题，提出实行差别化有偿使用、合理确定有偿使用范围和收费

标准、鼓励闲置退出及流转、制订惩处及保障措施等，实现宅基地集约利用、盘活闲置宅基地资源。 

6.1. 实行差别化有偿使用 

按照“法定无偿、闲置有偿”的宅基地使用管理要求，以“权益保障”、“资源集约”为原则构建

差别化的宅基地有偿使用体系。一方面，实现农户初次无偿取得和永久使用“一户一宅”的资格权；另

一方面，对一宅超标、一户多宅、主体资格权不符合条件及改变用途等情形实行四个“有偿”：一是实

行“超占有偿”，即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超标宅基地划分不同面积档次，实行阶梯式累进制计费方法，

鼓励超占者退出超占土地，实行标准化的“一户一宅”；二是实行“区段有偿”，根据宅基地所在区位

的优劣情况，分区位确定差别化的有偿使用费，体现宅基地的区位价值；三是“身份有偿”，对非本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因继承等原因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资格不符合条件”的使用者按照市场价格制定

更高的有偿使用费标准，制定标准依据村庄位置、经济水平，参考肥城市城区、建制镇住宅用地基准地

价价格，做到差异管理、内外有别；四是“改变有偿”，对改变宅基地福利性用途用于租赁、经营等使

用主体，根据地理位置、权属来源、使用方式、占地面积等收取不同标准的有偿使用收益调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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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制定合理的有偿使用标准 

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标准主要包括收费方式和定价标准。在收费方式上参考国有建设用地出让金收

取方式，一次性提前支付或按年度分次调整收取。因“房地一体性”，对“一宅超标”的超占部分按一

次性提前支付方式，对“一户多宅”的“多宅”部分实行年度收费方式，适时调整收费标准，鼓励农户

适时退出“多宅”部分；对“主体资格不符合条件”的使用者按年度调整收取有偿使用费，鼓励其适时

交回宅基地使用权；对改变宅基地居住用途的，规定使用期限，依据规定条件开发利用的按年度分次收

取，未按规定条件使用的无偿收回。 
由于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定价标准偏低，难以形成宅基地退出的“倒逼”机制。因此，在宅基地有偿使

用费定价标准上以农用地价格为基准按照累进制方式确定有偿使用费标准，体现“超占越多、标准越高、

负担越重”的惩罚性导向。因村庄建设投入了较多的建设费用，如村庄道路、公共设施等，农村建设用地

价格应高于农用地价格。柳林村目前农地租金为 1.32 元/m2，农地征地区片价 90 元/m2，相当于租金 4.5 元

/m2。因此，应适度提高超标宅基地有偿使用定价标准，至少要高于农用地租金。考虑当地经济条件、村民

认识，采取低起步、逐步提高思路，可初步确定最低收费标准 1.5~4 元/m2，以此类推制定级差收费标准。 

6.3. 鼓励闲置宅基地退出及流转 

针对常年外地打工、不回村生活及已在城镇购买住房的村民，建立促进其主动退出宅基地的鼓励机

制。综合考虑不同农民群体的职业、收入、需求等特征，构建多元化的退出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各项保

障体系，减少宅基地退出农民的基本顾虑。一是自愿无偿退出宅基地进城落户的农户按“留权不留地”

的方式保留资格权；二是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进城落户的农户不仅一次性给予宅基地及房屋退出货币补

偿，还应分阶段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包括宅基地退出后增加的生活成本、宅基地增值收益补偿等；制

定进城落户的优惠政策，如进城购房补助、孩子入学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等，农户可根据自身情

况从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在退出农村宅基地的同时，选择最优补偿安置方式，实现宅基地有偿退出与

城镇落户最佳效益。三是不愿意退出宅基地或无力在城镇定居生活的进城农户，保留其宅基地使用权，

并鼓励其在保留使用权的前提下将宅基地流转，增加其财产性收入。 
另外，村集体建立“集体内部流转”和“退出宅基地盘活”的组合机制，一是在村集体主导下，不愿

退出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以转让、入股、出租等形式在本村内部流转或委托给村集体有偿、有期限经营管理；

二是在肥城市范围内，村集体通过统一规划将退出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参与入市流转。 

6.4. 制订惩处及保障措施 

针对阻碍宅基地有偿使用改革的传统观念，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

对农民群众进行大力宣传、专门讲解，提升群众知晓率和认可度；对村支部书记开展集中学习培训，提

高改革的科学性、专业性；针对个别农户仍不交纳超标有偿使用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充分发挥村集

体所有权、管理权，制定缴纳滞纳金、不向其分配村集资产和取消其享受国家各类惠农支农政策、参加

村集体公共事务等惩处措施，督促其缴纳，或替代超标使用费；针对因经济条件交不起、身体条件不能

参加公共事务等贫困户，鼓励其退出宅基地，入住集体收回的超标宅基地、房屋，确保其居住权并提供

相应的社会保障安置，允许并鼓励其与其他宅基地使用权人、市场主体等联合共建共享。 

7. 结语 

深入推进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改革虽有试点经验可以借鉴，但鉴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宅基地管

理现状及村庄自然禀赋等情况的差异性，应因地制宜稳妥推进。本文在分析肥城市柳林村宅基地有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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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具体做法、取得的成效的基础上，分析其存在收取标准无差别、标准偏低、部分宅基地利用率较低以

及个别农户不交超标费等问题，提出实行差别化有偿使用、制定合理的有偿使用标准、鼓励闲置宅基地退

出及流转、制定惩处及保障措施等建议，从而完善宅基地有偿使办法，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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